××××××(“×”指申请单位名称)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行政许可
现场核查表
吉林省公安厅核查专家组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行政许可现场核查表
	册别
	对应
序号
	类别
	核  查  项  目  名  称
	现场核查
（无异）
	备  　　 注

	第
一
册
	7.1.1
	工商法登记证明
	工商营业执照
	
	

	
	7.1.2

	
	新成立单位提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企业章程及相关股份情况的证明材料，兼并重组单位需提供兼并重组协议、企业章程等证明材料
	
	

	
	
	
	
	
	


	
	
	
	
	
	

	
	
	
	
	
	

	
	
	
	
	
	

	
	7.2.1
	仓库证明
	符合规定的安全评价报告
	
	

	
	7.2.2
	
	自有仓库的提供仓库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相关证明材料
	
	

	
	7.2.2
	
	租用仓库的提供经库房所在地公证机关鉴章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的租赁合同复印件，证明被出租仓库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相关证明材料（出租人应与仓库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一致），属租用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单位仓库的，还需提供经其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相关书面材料
	
	

	
	7.3.1
	资产证明
	会计事务所出具的上年度或提交申请资料时本单位注册资金、净资产、专用设备净值审计报告
	
	

	
	7.3.2
	
	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事务所的资质凭证复印件
	
	

	
	7.7.1
	管理制度
	发布相关制度的文件
	
	

	
	7.7.2
	
	附件3所列各项安全管理基本制度
	
	

	
	7.7.3
	
	附件4所列各项岗位安全管理制度
	
	

	
	7.7.4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文件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行政许可现场核查表
	册别
	对应
序号
	类别
	核  查  项  目  名  称
	现场核查
（无异）
	备  　　 注

	第
二
册
	7.5.1
	相关管理人员及涉爆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明
	企业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
	
	现场证明人签字：

	
	
	
	
	简历表
	
	

	
	7.5.2
	
	技术
负责人
	身份证
	
	技术负责人签字:

	
	
	
	
	任命文件
	
	

	
	
	
	
	《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安全作业证》
	
	安全作业证级别：

	
	7.5.3
	
	
	理学、工学学科范围技术职称证书
	
	

	
	
	
	
	理学、工学学科范围学历证书
	
	

	
	7.5.4
	
	
	从事爆破作业项目技术管理工作简历表及主持的爆破作业项目设计施工业绩证明
	
	

	
	7.5.5
	
	治安保卫负责人
	身份证
	
	


	
	
	
	
	任命文件
	
	

	
	
	
	
	简历表
	
	

	
	7.5.6
	
	工程技术人员
	身份证
	
	　　　　　　　　　

	
	
	
	
	技术职称证书
	
	

	
	
	
	
	《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安全作业证》
	
	安全作业证级别：

	
	
	
	
	作业证上单位须与本申请单位一致
	
	

	
	7.5.8
	
	
	劳动合同（聘用协议）
	
	□聘用院校、科研等；□聘用离退休

	第
二
册
	7.5.9
	相关管理人员及涉爆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明
	工
程
技
术
人
员
	五
项
保
险
	基本养老保险
	
	——————
	

	
	
	
	
	
	基本医疗保险
	
	——————
	

	
	
	
	
	
	工伤保险
	
	——————
	

	
	
	
	
	
	失业保险
	
	——————
	

	
	
	
	
	
	生育保险
	
	——————
	

	
	7.5.7
	
	爆破员
	身份证
	
	爆破员本人签字
	
	

	
	
	
	
	《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作业证上单位须与本申请单位一致
	
	
	
	

	
	7.5.8
	
	
	劳动合同（聘用协议）
	
	
	
	

	
	7.5.9
	
	
	五
项
保
险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第
二
册
	7.5.7
	相关管理人员及涉爆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明
	安全员
	身份证
	
	安全员本人签字
	
	

	
	
	
	
	《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作业证上单位须与本申请单位一致
	
	
	
	

	
	7.5.8
	
	
	劳动合同（聘用协议）
	
	
	
	

	
	7.5.9
	
	
	五
项
保
险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7.5.7
	
	保管员
	身份证
	
	保管员本人签字
	
	

	
	
	
	
	《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作业证上单位须与本申请单位一致
	
	
	
	

	
	7.5.8
	
	
	劳动合同（聘用协议）
	
	
	
	

	
	7.5.9
	
	
	五
项
保
险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行政许可现场核查表
	册别
	对应序号
	类别
	核  查  项  目  名  称
	现场核查
（无异）
	备  　　 注

	第

三册
	7.6.1
	设备
	设备清单中设备
	
	

	
	7.6.2
	
	证明（设备清单）所有权相关票据
	
	

	第四册
	7.4.1
	主要工程业绩资料
	项目施工所在地公安机关对该爆破项目或爆破设计的批准文件
	
	

	
	7.4.2
	
	项目施工合同书、设计文件、完工证明等
	
	


填  写  说  明
一、此表系将《吉林省公安机关爆破作业单位行政许可工作实施细则》表格化后，做为公安机关“内部审查”及受公安机关委托
的专家评审组现场核查用表。
二、依据该表制定《现场核查报告》或填写《爆破作业单位现场核查表》（附件11）等其它“实施细则”相关附表。本表事后由
公安机关存档。
三、“册别”栏及其对应栏内“类别”、“评审项目名称”等内容是依据“实施细则”第七条和第八条（六）款划分的。
四、“对应序号”栏内数字及其对应栏内容为：
7.   1.  1
                      第七条中第（一）项1款内容。
                      第七条中第（一）项内容。
                     “实施细则”中第六条内容。
五、“现场核查（无异）”栏：专家评审组现场核查无异后，由核查专家本人在对应栏内签名；不合格或存疑不用签名，但须在“备
注”栏内说明。
六、“相关人签字”栏：经评审组专家现场核对，人、证相符（无误）后，由持证者本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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